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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**填写“采纳”“部分采纳”或“不采纳”（除此之外不得填写其它结论）。除“采纳”结论外，必须说明“部分采纳”或“不采纳”的不采纳理由（原因）。不得出现“未采纳”或“待审查时确定”等模糊提法。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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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① 发送《征求意见稿》的单位数：    个（含网上征求意见）。
      ② 收到《征求意见稿》后，回函的单位数：    个。
      ③ 收到《征求意见稿》后，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：   个。
      ④ 未回函的单位数：     个。
      ⑤ 标准起草工作组对意见处理结果：采纳    个，未采纳    个。
《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项目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》填写要求
1. “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征求意见阶段”的征求意见过程必须符合原则和程序。
2. 《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项目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》的格式（包括表题、表头之上的内容、表头、栏目、表格之下内容等）必须符合规定格式要求，不得进行增减栏目等变更。
3. 所有内容均应填写完整、准确，不得出现空栏和空项。
4. 多页时，每页均应有表头之上的内容，除“第×页”外，其他内容必须与第1页的内容一致。
（1） 如果在形成“标准征求意见稿”之前的起草阶段，有“标准项目名称”或“牵头单位”变更情况，按变更后的名称和单位填写，并与“标准征求意见稿”一致（相关材料中必须说明）。在“起草阶段”没有变更的情况下，《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项目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》的“标准项目名称”和“牵头单位”必须与立项批文一致。
（2） “承办人”的电话必须包含区号。
（3） “填表日期”应符合“征求意见之后、形成送审稿之前”的时间节点，并写全4位年份。
5. 正表中内容填写应符合要求。
（1） “提出单位”中不得出现参加起草单位。如确有该单位非工作组成员提出意见，在“提出单位”栏中写其本人姓名。
（2） 意见的排列顺序按“标准征求意见稿”的章、条递增顺序排序，不得按“提出单位”、采纳方式等其他方式排序。
（3） 所有建议必须都有处理意见，填写“采纳”“部分采纳”或“不采纳”（除此之外不得填写其它结论）。除“采纳”结论外，必须说明“部分采纳”或“不采纳”的不采纳理由（原因）。不得出现“未采纳”或“待审查时确定”等模糊提法。
（4） 各条意见之间要画出分隔表线。
6. 表格之下“说明”中的5条数据必须有，并置于最后一页的表下（其它页不出现）。
（1） 征求意见发送数不得少于标准项目归口标工组专家组成员人数。
（2） 各数据之间不能出现矛盾。
（3） “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”与正表中“提出单位”（含个人）数应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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